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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建发 匚2024〕 17号 签发人: 肖启峰

兴安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报送

《兴安盟 20吲 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》报告

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:

按照 《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

关于做好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(内 建房

匚2024〕 47号 )的要求,我盟编制了 《兴安盟 ⒛24年住房发展

计划》,现报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

局

-1-



兴安盟⒛γ 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

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,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

为工作主线,持续加大政策落实力度,加快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

展,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,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《关于

做好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(建房函 匚⒛24〕

⒛ 号 )精神,结合我盟住房发展实际,编制 《兴安盟 ⒛24年住

房发展年度计划》,具体内容如下:

一、⒛⒉ 年住房年度计划

(一 )人口变化预测

根据 《⒛23年 内蒙古自治区常住人口主要数据公报》,全盟

城镇常住人口75.99万人,占 J总 人田54.87%,比 2022年增加 0.52

万人。随着城镇规模不断扩大,乡 村人口逐渐流入城镇,我盟常

住人田城镇化率稳步提升。预计⒛24年末全盟城镇人口增加 0.5

万人。

(二 )土地供应预测

根据各旗县市上报 ⒛24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数据显

示,⒛ 24年全盟住宅用地计划供地 1874.85亩 ,其中:商 品住宅

用地面积 1754.85亩 、租赁住宅用地 15亩 、其他住宅用地 105

曲。

(三 )商品住房销售预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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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盟人田、土地供应等实际情况,⒛ 24年 ,全盟计划开

发项目65个,施工面积 383.56万吖。其中,新开工项目26个 ,

建筑面积 135.33万吖;续建项目39个 ,建筑面积 248.23万 吖。

预计实现销售面积 150万吖,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115万吖 ,

商品非住宅销售面积 35万吖。

二、发展方向

(一 )总体发展方向

坚持因城施策、一城一策、精准施策。以
“
低品质有保障、

高品质有市场
”

为原则,完善住房供应体系,加快建立多主体供

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。规划期内,兴安盟房地

产市场将进入调整期,通过调结构、控供给、去库存,坚守为社

会提供高品质的建筑产品的初心,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监管体系 ,

坚定不移实现稳预期、稳房价、稳地价目标,支持刚性和改善性

住房需求,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,打造宜居宜业大美兴安。

(二 )商品房发展方向

按照满足刚需、支持改善原则,因地因城制宜,用 足用好政

策,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。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,加强

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管控,引 导住房合理性消费,促进市场供需平

衡,使新建商品房销售均价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相适应 ,

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(一 )完善住房供应体系、合理调控供应结构

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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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实际供需和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,合理调控商品住房、租赁

住房的供应结构。

(二 )坚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

坚持因城施策、分类调控的政策导向,在 10条调控房地产市

场政策措施的基础上,继续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箱。保持调控政策

的稳定性、连续性与可持续性。加强房地产市场供需双向调节 ,

以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为目标,树立底线思维,防范房地产

风险。综合运用金融、土地、财政、投资等方面政策,共同构建

适应市场规律的长效机制,推动金融、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

展。

(三 )科学控制土地供应

注重供需平衡的发展原则,优化完善集中供地政策,科学研

判用地需求,强化土地供应和房地产市场联动机制,科学调控住

宅用地的供应规模、布局和节奏,实现土地供应有序、均衡。

(四 )推动
“人、房、地、钱

” 联动发展

根据人口变化确定住房需求,根据住房需求科学安排土地供

应、引导配置金融资源,实现以人定房,以房定地、以房定钱 ,

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、结构合理,防止市场大起大落。有序

安排土地供应时间,引 导土地出让集中靠前供应,使土地供应节

奏符合项目开发特点。结合城市有机更新,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,

促进存量土地资源优化配置。

(五 )引 导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

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供求规律发挥作用,引 导非住宅商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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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库存。合理控制商业、办公等非住宅商品房项目供应规模。在

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,将非住宅项目整体或部分进行转型,用 于

养老、医疗、文化、科教等产业,加快楼盘产品的去化。

(六 )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

建立健全以房屋网签各案制度为基础的房地产交易管理体系

和以信用为基础的房地产新型监管机制。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
管遵循
“
专款专户、专款专用、节点控制、全程监管

”
的原则 ,

确保所有预售资金全部足额纳入监管账户,严禁体外循环,避免

发生违规抽逃挪用预售资金的情况。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 ,

平稳健康有序发展。

(七 )做好房地产融资协调工作

按照盟住建局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兴安监管分局印发

的《兴安盟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》,加强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 ,

重点协调解决房地产项目获得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,建

立住建部门、金融监管部门牵头,商业银行、房地产企业参与的

定期会商制度,畅通政银企沟通对接渠道,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

和金融机构精准对接,指导金融机构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平等协商 ,

为房地产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。

(八 )全力推进
“
保交楼

”
项目

认真贯彻中央、自治区及盟委行署决策部署,坚持目标导向,

问题导向,持续抓好保交楼、保民生、保稳定工作。加快保交楼

项目复工和建设交付,确保剩余 5个项目、452套在年底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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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付任务。

(九 )推进商品房现售试
`点

工作

全盟挂牌出让的商品房地块或已出让未开工的商品房地块 ,

已开工未取得预售资格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选择试点地块,形成

具各现房销售的配套政策体系,推进现房销售试点项目落地施行 ,

为全面实施现房销售提供可借鉴、可复制的经验。

(十 )持续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

贯彻落实 《节约能源法》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《内蒙古自治

区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》等相关规定要求,加强对

建筑各方责任主体的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质量行为监督,督促各

责任主体履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工作职责,认真执行建筑节能

和绿色建筑各项规定标准要求,全面推动我盟建筑节能和绿色建

筑高质量发展。2024年 ,新建建筑 100%执行绿色建筑标准,星级

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突破 30%。

(十一 )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

健全存量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,全面推行存量房交易网签管

理及交易资金监管机制,积极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

机制,严厉打击违法预售、捆绑销售,商 品房住房销售明码标价

规定等价格违法行为,切实防范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,彻底遏

制新矛盾、新问题的发生,维护好市场秩序9营造诚实守信的市

场环境。

兴安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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